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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的 頻 率 及 日 期 申 報 書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的 頻 率 及 日 期 申 報 書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的 頻 率 及 日 期 申 報 書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的 頻 率 及 日 期 申 報 書  

 帳 號帳 號帳 號帳 號 ︰︰︰︰         

 就 貴 戶 為 上 述 帳 戶 提 交 的 覆 檢 污 水 化 學 需 氧 量 濃 度 的 申 請 ， 本 署 會 根 據 貴 戶 或 貴 戶 委託 處 理 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之 顧 問 公 司 ( 以 下 稱 “ 顧 問 公 司 ” ) 或 貴 戶 委 託 處 理 是 次 申 請 之 認 可 實驗 所 ( 以 下 稱 “ 認 可 實 驗 所 ” ) 所 申 報 的 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之 頻 率 及 日 期 而 安 排 採 樣 日 期 ， 以 確保 所 採 樣 本 的 代 表 性 。  

 因 此 ， 請 貴 戶 及 顧 問 公 司 / 隔 油 池 廢 物 收 集 商 / 認 可 實 驗 所 必 須 於 下 列 表 格 內 清 楚 地 申 報所 需 資 料 及 簽 署 作 實 ， 並 盡 早 交 回 本 署 ， 以 便 本 署 可 辦 理 貴 戶 之 申 請 ︰  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之 頻 率  

(_ _ _ _ 年_ _ _ _ 月  至 _ _ _ _ 年_ _ _ _ 月)  

每 _ _ _ 年 / _ _ _ 月 / _ _ _ 星 期 / _ _ _ 天 * 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_ _ _ 次  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之 日 期  

(_ _ _ _ 年_ _ _ _ 月  至 _ _ _ _ 年_ _ _ _ 月) 

 

 (
＊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)  

 於 完 成 採 樣 工 作 後 ， 貴 戶 或 顧 問 公 司 / 認 可 實 驗 所 必 須 向 本 署 提 交 由 首 天 採 樣 日 期 起 計前 三 十 天 至 最 後 採 樣 日 期 起 計 十 五 天 內 的 中 央 隔 油 池 清 理 記 錄 ， 包 括 棄 置 隔 油 池 廢 物 運 送 記錄  和 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的 單 據 ( 如 適 用 ) 。  如 本 署 在 採 樣 日 期 前 未 收 到 任 何 書 面 通 知 ，將 會 假 設 貴 戶 及 顧 問 公 司 / 隔 油 池 廢 物 收 集商 會 依 照 以 上 頻 率 及 日 期 進 行 隔 油 池 的 清 理 。 凡 未 經 事 先 書 面 通 知 更 改 清 理 中 央 隔 油 池 日期 或 頻 率 ， 所 有 已 採 集 的 樣 本 及 其 化 驗 結 果 將 會 作 廢 。  商 戶 名 稱 :  顧 問 公 司 名 稱 :  隔 油 池 廢 物 收 集 商 名 稱 :  

      

   公司負責人姓名:  公 司 負 責 人姓名: 

 公 司 負 責 人姓名: 

 

   

   身份證號碼:  身份證號碼:  身份證號碼:  

   職位:  職位:  職位:  

   公 司 負 責 人簽署: 

 公 司 負 責 人簽署: 

 公 司 負 責 人簽署: 

 

   日期:  日期:  日期:  

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 你 /你 們 提 供 的 資 料 將 用 於 有 關 申 請 覆 檢 污 水 化 學 需 氧 量 濃 度 的 用 途 。 為 作 上 述 用 途 ， 資 料 可 能 會交 予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或 機 構 ， 本 署 亦 可 能 將 部 分 資 料 交 給 法 例 授 權 接 收 的 其 他 人 士 。 根 據 個 人 資 料
(私 隱 )條 例 的 規 定 ， 你 /你 們 有 權 要 求 查 閱 或 改 正 在 本 表 格 上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請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渠務 署 提 出 要 求 。  

( 註 ︰ 申 請 人 或 其 委 託 之 代 表 必 須 把 本 表 格 之 正 本 交 回 本 署 ， 以 便 登 記 作 實 。 )  

 

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   蓋章蓋章蓋章蓋章 


